1.一种带双排无齿拉链的压缩收藏袋，包括袋体(1)，所述袋体(1) 除袋口外的各边是密封的；其特征在于，还包括双排无齿拉链(2)；所述双 排无齿拉链(2)由两片分别设有两条对应的凹凸条(7、8)的拉链片(5、6) 组成，所述双排无齿拉链(2)设置在袋体(1)的袋口处，其两片拉链片(5、 6)分别密封固定在袋口的两侧，它还包括封口夹(4)，所述封口夹(4)套在设置了所述双排无齿拉链(2)的 袋口上，它还包括压盖式排气阀(3)，所述压盖式排气阀(3)由阀座(12)、护 圈(11)、软塞(10)和顶盖(9)组成；所述袋体(1)上设有一个孔，所述 压盖式排气阀(3)设置在所述袋体(1)上所设的孔处。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带双排无齿拉链的压缩收藏袋，其特征在于， 所述阀座(12)中间设有气体通道，包括中心圆孔(16)和侧向导气栅(17)； 所述软塞(10)下侧中心处设有下部为倒圆锥体的圆柱状钩(13)，所述软塞 (10)上部为球冠面，球冠面设为外圈(15)和中部两部分，外圈(15)与 中部之间有两处相连，所述软塞(10)置于所述阀座(12)内，其圆柱状钩 (13)则嵌入阀座(12)的中心圆孔(16)内；所述顶盖(9)外部设有两凸 块，周边设有槽，中心处设有圆柱状顶针(14)。 

无效意见陈述

专利复审委员会：

专利权人收到请求人的《专利权无效宣告请求书》及所附的对比文件1、2和3。现答辩意见如下：

1、 修改说明

  专利权人对权利要求书进行了修改，将授权公告的权利要求1删除，并将权利要求2-3合并作为新的独立权利要求1。
上述针对授权公告的权利要求2-3的合并式修改是在答复无效请求书的期限内作出的，符合《专利法》《细则》和《审查指南》中关于无效审查期间对专利文件进行修改的各项规定。
2、 关于修改后独立权利要求1是清楚的，符合专利法第26条第4款的规定。
修改后独立权利要求1清楚的限定了压盖式排气阀的组成及与其它部件的位置关系，符合专利法第26条第4款的规定。

三、关于修改后独立权利要求1的新颖性和创造性
（1） 新颖性

修改后的独立权利要求1相对于对比文件1的区别是：还包括封口夹，所述封口夹套在设置了所述双排无齿拉链的袋口上，还包括压盖式排气阀，所述压盖式排气阀由阀座、护 圈、软塞和顶盖组成；所述袋体上设有一个孔，所述 压盖式排气阀设置在所述袋体上所设的孔处。因此，权利要求1相对于对比文件1具备《专利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规定的新颖性。
修改后的独立权利要求1相对于对比文件2的区别是：还包括压盖式排气阀，所述压盖式排气阀由阀座、护 圈、软塞和顶盖组成；所述袋体上设有一个孔，所述 压盖式排气阀设置在所述袋体上所设的孔处。因此，权利要求1相对于对比文件2具备《专利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规定的新颖性。

（2） 创造性

  对比文件2公开本专利的技术特征最多，可以作为最接近的现有技术。

独立权利要求1相对于对比文件2的区别是：还包括压盖式排气阀，所述压盖式排气阀由阀座、护 圈、软塞和顶盖组成；所述袋体上设有一个孔，所述 压盖式排气阀设置在所述袋体上所设的孔处。压盖式排气阀具有收藏操作更为便利，特别是对于大规格的收藏袋，采用压盖式排气阀，更使收藏操作能从容进行。而且压盖式排气阀比其它排气阀结构合理，加工和组装也较为简便。 因此，权利要求1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如何使压缩收藏袋收藏操作更为便利。
对比文件2中并没有给出任何相关教导或启示，采用这些区别特征解决上述技术问题并非本领域技术人员容易想到的，对本领域的技术人员来说是非显而易见的，具有的实质性特点。

对比文件1没有公开上述区别特征，也没有给出任何相应的技术启示，无法解决上述技术问题。

而且，上述区别技术特征也不是本领域技术人员解决所述技术问题的公知常识。

本发明采用还包括压盖式排气阀，所述压盖式排气阀由阀座、护 圈、软塞和顶盖组成；所述袋体上设有一个孔，所述 压盖式排气阀设置在所述袋体上所设的孔处。压盖式排气阀具有收藏操作更为便利，特别是对于大规格的收藏袋，采用压盖式排气阀，更使收藏操作能从容进行。而且压盖式排气阀比其它排气阀结构合理，加工和组装也较为简便。因而具有进步。

因此，独立权利要求1相对于对比文件1、2或两者的结合而言，具有实质性特点和进步，具备《专利法》第二十二条第三款规定的创造性。

权利要求2是对独立权利要求1进一步限定的从属权利要求，由于修改后的权利要求1具有新颖性和创造性，因而其从属权利要求2也具备新颖性和创造性。
4、 关于利用对比文件3评述创造性的问题
对比文件3的申请日2005年9月10日，公开日2006年3月15日，构成了本实用新型专利的抵触申请，只能评述本专利的新颖性，不能评述本专利的创造性，故用对比文件3评述本专利的创造性的理由不予考虑。
此外，专利法实施细则第20条第1款不是无效宣告理由的范围，请专利复审委员会不予考虑。
 综上所述，请求人的无效宣告理由不成立，请专利复审委员会在此修改文本（修改后的权利要求1-2）的基础上维持本专利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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